表号：BDKY/GL 237-2020
保定市科源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
砂检测委托合同单

委托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试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日期：

	委托单位填写
	委 托 人
	
	电话（必填）
	

	
	委托单位 
	
	工程名称
	

	
	见证单位
	
	使用部位 
	

	
	施工单位
	
	工程地址
	

	
	检验类别
	☑委托检验□见证送检□抽样检测□内部质控/实验室间比对□能力验证□            

	
	样品名称
	砂
	样品数量
	30kg

	
	生产厂家
	
	代表数量
	

	
	合格证号
	
	样品规格
	

	
	检测项目
	检测依据
	评定依据

	
	□筛分析
	JGJ 52-2006
	JGJ 52-2006

	
	□含泥量
	JGJ 52-2006
	

	
	□泥块含量
	JGJ 52-2006
	

	
	□表观密度 
	JGJ 52-2006
	

	
	□堆积密度 
	JGJ 52-2006
	

	
	□空隙率
	JGJ 52-2006
	

	
	检验项目选定：□由本公司依据样品选定检测项目            ☑按协议项目

	样品状态
	□来样洁净   □无杂质
	异常状态描述
	   

	报告交付
	交付方式
	☑自取  □快递
	报告份数
	☑4份     □  份

	
	协议交付日期
	
	检测/技术服务费
	    元，□已交 □未交  

	样品处理方式
	☑由检测单位废弃     □由委托单位取回

	备注
	

	取样人（签字）
	
	见证人（签字、章）
	

	受理人（签字）
	
	受理日期
	

	说明
	1、委托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2、对接受委托送检的样品，其检测数据、结果仅证明样品所检验检测项目的符合性。3、发出检验报告30日内仍未取回的样品，本公司不负保管责任，并可按规定处理样品。4、复议期为收到检验报告或结果通知十五日内向检验机构书面提出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5、当检验项目中有检测时限要求或采用非标准方法进行检验时，应在备注中注明，并由客户确认。6、填写本协议，当在“□”内填上“√”，即表示选择该项。7、检测要求需要更改须在报告交付前以书面或电话方式提出申请，填写更改原因、更改内容。8、除非另有约定，费用未付清，本公司有权拒发检验报告，遇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，本公司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本协议。9、本公司联系地址：保定市乐凯北大街4001号为未科技园3号楼一层101室，电话：0312-3150555/3160555，邮编：071000。


